渡青发〔2009〕 3 号

关于申报2008年度大渡口区

五四红旗团委（支部）、优秀共青团干部

和优秀共青团员的通知

区各直属团（工）委、总支、支部：

2008年，全区各级团组织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建带团建，大力推进团建创新，按照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创建活动要求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层层落实，扎实推进，形成了团区委、基层团委、团支部三级团组织联合创优、整体联动的良好态势，有力地促进了基层团的建设，涌现出一批先进团组织和团员青年。为在全区团组织中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，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，团区委决定，在2009年“五四”期间表彰一批五四红旗团委（支部）、优秀共青团干部和优秀共青团员。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大渡口区五四红旗团委（支部）申报条件 

1.班子建设好。团组织按期换届。班子成员结构合理，整体素质高，团结协作、作风扎实。团组织负责人能力强、业务精，在团员青年中有较高威信。团的自身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，贯彻落实好。能按时收缴、足额上缴团费，团费使用合理、帐目清楚。有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并及时上报上级团组织。文档资料保存完整，分类科学，整理规范。

2.主题活动好。积极领办上级团组织交办的重大活动，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开展适合团员青年特点的活动。积极维护青年权益，为青年成长成才服务。广泛开展青年义工、志愿者活动和青年文体活动。

3.支部建设好。重视支部建设、目标明确，制度健全，措施落实。支部工作发展比较平衡，组织制度健全，基础工作规范。每年开展一次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团籍注册工作，团员证颁发率达到100%。团员发展、组织关系接转、团员超龄离团等工作按程序规范运行。积极开展推优入党工作。

4.活动阵地好。有保证团组织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经费和活动阵地，善于发掘和运用社会资源，为团的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

（二）大渡口区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条件

1.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政治立场坚定、作风正派，品德高尚。

2.热爱团的事业、熟悉团的业务、有强烈的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围绕党政中心工作，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创造性地开展团的活动，成绩显著。

3.积极完成各级党团组织交办的任务，团结同志，以身作则，勤奋务实，廉洁奉公，具有开拓进取、求实创新精神，受到团员青年的充分信赖和党政领导的肯定。

（三）大渡口区优秀共青团员申报条件
1.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团的组织纪律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

2.立足本职岗位，勤奋工作，诚实劳动，争创一流成绩，在本单位和社会生活中表现突出。

3.积极参加团的工作和活动，热心帮助青年进步，充分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二、申报程序和名额 

（一）“五四”红旗团委（支部）和优秀共青团干部由各单位自行申报，不分配名额，由团区委审核，采取差额方式评选产生。

（二）优秀共青团员采取等额方式评选产生，团区委根据各直属团组织的具体情况，兼顾面上平衡，进行名额分配（名额分配见附件1）。各团组织按分配名额推荐，由团区委审核评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评选表彰大渡口区五四红旗团委（支部）、优秀共青团干部和优秀共青团员，是促进形成基层团建工作机制的重要举措。各团组织对推荐申报工作要予以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积极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，在对拟申报单位（个人）进行全面考核，听取党组织意见的基础上，确定申报对象，真正把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（个人）推荐上来，通过申报评选，形成正确导向，激励和调动各级团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
（二）申报2008年度“五四”红旗团委（支部）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必须填写相应的申报表（见附件2、3），并附1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。

（三）“五四”红旗团委（支部）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（一式1份，统一用A4纸打印）务必于2009年3月10日前报送到团区委办公室，逾期未报视为自动弃权。

联系方式：李雪、敖翔  68833410；

附件：1.大渡口区优秀共青团员表彰名额分配表

2.大渡口区“五四”红旗团委（支部）申报表
3.大渡口区优秀团干（团员）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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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大渡口区优秀共青团员表彰名额分配表

	单  位
	优秀团员（名）
	单  位
	优秀团员(名)

	区教委团工委
	6
	建桥工业园区团工委
	2

	区直机关团工委
	2
	区国税局团支部
	1

	区卫生局团委
	2
	区地税局团支部
	1

	区建设团工委
	1
	区工商分局团总支
	1

	区交通团工委
	1
	区烟草公司团支部
	1

	区公安分局团委
	1
	区法院团支部
	1

	区商业团工委
	1
	区检察院团支部
	1

	区八桥镇团委
	2
	交警十支队团支部
	1

	区建胜镇团委
	2
	区“两新”团工委
	2

	区跳磴镇团委
	2
	华生园有限公司团委
	1

	跃进村街道团工委
	2
	区国土分局团支部
	1

	新山村街道团工委
	2
	
	

	九宫庙街道团工委
	2
	
	

	合     计
	39名


附件2：
大渡口区“五四”红旗团委（支部）申报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　年  月   日

	团组织名称
	
	团 员 数
	

	先

进

事

迹
	（1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，可另附纸）


	所在单位

党组织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日

	上级团组

织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 日

	团区委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 日


共青团大渡口区委制表

附件3：
大渡口区优秀共青团干部（共青团员）申报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　年  月   日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族
	
	文化程度
	
	团内职务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申报种类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（1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，可另附纸）


	所在单

位团组

织意见
	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

位党组

织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日

	团区委
审批意见
	（盖 章）

　年  月  日


共青团大渡口区委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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